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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協會就推行 15 年免費教育的意見  

反幼教一筆過撥款  建立幼師專業階梯  

直接資助幼師薪酬  長全日制成本資助  

2015 年 1 月 17 日 

1. 教 協 會 認 為 ， 推 行 15 年 免 費 教 育 ， 目 標 是 要 透 過 將 幼 兒 教 育 納 入 資 助 體 系 ， 從 而

加 強 政 府 的 資 源 投 入 和 責 任 承 擔 ， 確 保 在 政 策 上 建 立 一 個 中 、 小 、 幼 同 獲 重 視 的

15 年 免 費 教 育 ， 造 福 幼 兒 學 生 。 優 質 幼 兒 教 育 涉 及 不 少 範 疇 ， 本 會 集 中 討 論 四 大

具 爭 議 性 的 項 目 ： 資 助 模 式 、 薪 酬 機 制 、 專 業 發 展 、 長 全 日 定 位 。  

提 升 質 素 首 要 關 鍵 ： 鞏 固 優 秀 教 師 團 隊   

2. 本 會 強 調 ， 建 立 優 秀 教 師 團 隊 ， 打 破 市 場 化 操 控 ， 確 立 一 套 能 穩 定 教 師 團 隊 的 薪

酬 制 度 ， 讓 幼 師 在 一 個 穩 定 的 環 境 中 發 揮 專 業 ， 是 保 留 和 吸 納 人 才 ， 讓 幼 兒 教 育

得 以 持 續 發 展 ， 以 及 質 素 提 升 的 關 鍵 所 在 。  

一 筆 過 撥 款  劣 跡 前 車 可 鑑  

3. 可 是 ， 本 會 得 悉 免 費 幼 稚 園 教 育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會 ） 研 究 傾 向 以 「 一 筆 過 」 撥 款 形

式 資 助 幼 稚 園 ， 即 是 將 營 運 成 本 ， 連 同 教 職 員 薪 酬 一 併 交 予 學 校 自 行 調 撥 ， 並 以

全 港 幼 師 薪 酬 中 位 數 計 算 資 助 ， 交 學 校 自 訂 教 師 薪 酬 ， 政 府 只 保 障 薪 酬 不 低 於 指

定 幅 度 ， 也 即 是 只 保 障 幼 師 所 屬 職 級 的 低 工 資 。 本 會 對 這 資 助 模 式 極 表 憂 慮 ，

有 鑑 於 2000 年 時 ， 政 府 將 社 工 原 有 薪 級 制 度 打 破 ， 以「 彈 性 和 靈 活 運 用 撥 款 」為

名 ， 改 以 一 筆 過 撥 款 資 助 ， 並 以 薪 酬 中 位 數 封 頂 ， 自 政 策 實 施 以 來 ， 社 福 機 構 為

緊 縮 節 流 ， 紛 紛 向 社 工 開 刀 ： 降 薪 、 辭 退 資 深 社 工 甚 至 管 理 層 、 改 聘 文 憑 生 代 替

大 學 生 、 增 加 工 時 等 ， 衍 生 了 一 批 薪 酬 待 遇 受 嚴 重 剝 削 的「 次 等 社 工 」， 對 服 務 質

素 影 響 深 遠 ， 為 此 社 福 界 也 曾 向 立 法 會 提 出 申 訴 。 本 會 絕 對 不 容 許 同 樣 情 況 在 幼

兒 教 育 界 發 生 。  

4. 若 政 府 不 按 薪 級 表 全 額 資 助 幼 師 薪 酬 ， 反 而 有 意 將 此 劣 跡 昭 著 的 一 筆 過 撥 款 制 度

引 入 幼 兒 教 育 ， 以 中 位 數 將 資 源 封 頂 ， 若 該 筆 中 位 數 金 額 不 足 以 支 付 全 校 教 師 ，

又 或 者 營 運 成 本 上 漲 ， 出 現 財 政 壓 力 的 話 ， 學 校 便 要 自 行 壓 縮 成 本 ， 甚 至 被 迫 成

為 「 無 良 僱 主 」。 特 別 是 歷 史 較 悠 久 的 學 校 ， 資 深 教 師 以 至 管 理 層 ， 都 有 機 會 面 對

減 薪 、 裁 員 的 威 脅 。 即 使 新 教 師 ， 約 6 年 *薪 金 也 達 到 中 位 數 ， 同 樣 面 臨 凍 薪 、 減

薪 。  

教 學 年 資 不 受 重 視   薪 酬 機 制 原 地 踏 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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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由 於 委 員 會 傾 向 採 用 一 筆 過 撥 款 模 式 ， 由 學 校 自 訂 薪 酬 ， 政 府 提 出 的 薪 級 表 ， 便

不 可 能 有 約 束 力。據 悉 薪 級 表 不 計 算 年 資，只 會 列 出 職 級 及 考 慮 幼 師 的 工 作 表 現 。

換 言 之 ， 幼 師 薪 酬 可 加 可 減 ， 轉 校 年 資 不 保 ， 更 有 機 會 跌 回 起 薪 點 ， 教 學 經 驗 不

獲 重 視 。 本 會 反 對 薪 級 表 只 作 參 考 ， 認 為 做 法 原 地 踏 步 ： 幼 師 薪 酬 仍 然 是 由 市 場

導 向 的 「 海 鮮 價 」。 若 幼 師 轉 校 怕 跌 回 起 薪 點 ， 因 此 唯 命 是 從 ， 自 主 空 間 被 侵 蝕 ，

幼 師 專 業 何 在 ？ 學 校 在 現 有 質 素 評 核 以 外 還 要 花 大 量 心 力 設 考 績 制 度 評 量 工 作 表

現、及 處 理 人 事 申 訴；這 制 度 亦 會 製 造 學 校 人 事 競 爭 和 糾 紛，容 易 破 壞 團 隊 協 作 ，

終 損 害 的 是 學 生 的 利 益 。  

6. 本 會 要 求 ， 當 局 應 參 照 中 、 小 學 現 有 制 度 ， 建 立 一 個 與 公 務 員 薪 級 表 掛 鈎 的 薪 酬

機 制 ， 並 由 政 府 「 實 報 報 銷 」 全 額 資 助 幼 師 薪 酬 ， 確 立 年 資 、 學 歷 和 職 級 ， 讓 包

括 半 日 、 全 日 或 長 全 日 制 的 幼 師 ， 都 能 透 過 完 善 的 薪 酬 機 制 ， 感 到 受 尊 重 和 公 平

對 待 ， 並 能 促 進 專 業 的 持 續 發 展 。  

幼 師 專 業 欠 階 梯   學 位 化 遙 遙 無 期   

7. 委 員 會 研 究 的 薪 級 制 度 ， 也 不 會 反 映 學 歷 的 提 升 ， 更 明 言 幼 師 只 維 持 文 憑 資 歷 。

這 對 幼 師 學 位 化 絕 對 是 一 個 極 沉 重 的 打 擊 。 當 前 ， 已 近 4 成 幼 師 自 我 提 升 至 幼 兒

教 育 學 位 資 歷 ， 當 局 理 應 在 政 策 上 給 予 肯 定 ， 並 鼓 勵 更 多 幼 師 自 發 進 修 。 可 是 ，

政 府 與 委 員 會 一 方 面 異 口 同 聲 表 示 幼 師 應 邁 向 學 位 化 ， 另 一 方 面 卻 沒 有 任 何 薪 酬

配 套 與 進 修 支 援 ， 連 時 間 表 也 不 打 算 提 出 。 幼 師 資 歷 提 升 在 制 度 上 不 受 尊 重 和 認

可 ， 專 業 失 去 前 景 ， 打 擊 幼 師 士 氣 ， 人 才 流 失 將 更 加 嚴 重 。  

    表一：公營中小學現行聘任機制與委員會傾向建議的幼稚園制度比較 

教 師 聘 任 機 制  小 學  中 學  
 

幼 稚 園  
(委 員 會 傾 向 )

薪 級 表 反 映 職 級        
薪 級 表 有 約 制 性       X 

薪 級 表 與 公 務 員 掛 鈎       X 

政 府 直 接 資 助 幼 師 薪 酬      X 

政 府 以 「 實 報 實 銷 」 全 額 資 助 薪 酬      X 

教 師 逐 年 遞 升 薪 級 點      X 
轉 校 計 算 年 資      X 

學 位 和 文 憑 資 歷 獲 不 同 薪 點      X 

聘 任 條 件 受 <資 助 則 例 >保 障      X 
建 立 教 師 專 業 階 梯      X 

 

*註：現時全港幼師起薪及頂薪點分別在第 7 及第 18 點，中位數薪點介乎 12 至 13 點之間。假設幼師

由第 7 點起薪，並且每年遞升一個薪點，約 5 至 6 年便可到達中位數薪點。 
 

不 能 貶 低 全 日 /長 全 日 制 的 功 能 和 貢 獻  

8. 學 券 制 只 以 半 日 制 為 資 助 的 基 礎 ， 已 令 全 日 /長 全 日 制 的 幼 稚 園 苦 不 堪 言 ， 經 營 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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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艱 難 。 可 是 ， 教 育 局 交 代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展 時 仍 然 強 調 ， 免 費 幼 稚 園 教 育 「 作 為

對 所 有 合 資 格 學 童 提 供 的 基 本 資 助，應 涵 蓋 半 日 制 服 務 」。全 日 /長 全 日 幼 稚 園 對 於

政 府 落 實 免 費 幼 稚 園 教 育 ， 只 定 義 為 半 日 制 教 學 模 式 ， 表 示 極 度 失 望 和 憤 怒 。 本

會 認 為 ， 政 府 必 須 在 政 策 上 體 現 和 肯 定 全 日 制 /長 全 日 制 幼 稚 園 教 育 的 功 能 和 貢

獻 ， 並 須 關 顧 香 港 社 會 現 狀 ， 支 援 年 青 雙 職 家 長 的 需 要 ， 加 強 支 援 及 規 劃 全 日 制 /
長 全 日 制 幼 兒 教 育 的 發 展 。  

發 展 優 質 幼 教  教 協 會 四 大 重 點 訴 求   

9. 就 當 前 具 爭 議 的 四 大 項 目 ， 本 會 提 出 以 下 重 點 訴 求 ：  

反 對 一 筆 過 撥 款  
 參 照 津 貼 中 、 小 學 機 制 ， 直 接 資 助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， 反 對 幼 教 一 筆 過 撥 款 。  

實 報 實 銷  直 接 資 助 薪 酬  
 設 立 反 映 職 級 、 年 資 、 學 歷 的 薪 級 表 制 度 。  
 政 府 以 「 實 報 實 銷 」 方 式 ， 根 據 編 制 按 薪 級 表 直 接 及 全 額 資 助 幼 師 薪 酬 。  

促 進 專 業 發 展  鼓 勵 自 發 進 修  
 訂 立 幼 師 學 位 化 的 時 間 表 。  
 薪 酬 表 訂 立 文 憑 與 學 位 薪 級 ， 保 障 教 師 資 歷 認 可 ， 建 立 幼 教 專 業 階 梯 。  
 設 立 專 款 支 持 幼 師 進 修 ， 支 援 及 鼓 勵 在 職 幼 師 自 發 進 修 ， 提 升 資 歷 。  

照 顧 全 日 /長 全 日 制 的 需 要  
 設 立 多 元 資 助 模 式，包 括 半 日、全 日 及 長 全 日 不 同 營 運 模 式 的 資 助 方 案，計 算

合 理 單 位 成 本 ， 以 正 視 各 類 幼 兒 和 家 庭 的 需 要 。  
 由 於 工 時 等 條 件 差 異 大 ， 應 為 全 日 /長 全 日 幼 師 提 供 津 貼 或 額 外 增 薪 點 。  

其 他 有 利 幼 教 發 展 的 配 套 要 求  

10.  減 輕 幼 師 工 作 量，改 善 幼 師 教 學 條 件，釋 放 教 師 空 間，包 括 增 加 幼 師 及 行 政 人 員

等 支 援 人 手 ， 改 善 師 生 比 例 ， 以 加 強 個 別 照 顧 ， 並 藉 著 提 供 額 外 教 師 改 善 班 師

比 例 ， 讓 幼 師 有 空 堂 備 課 ， 集 中 教 好 學 生 。  
11.  優 化 校 舍 設 施，重 新 訂 定 校 舍 空 間 和 設 施 要 求，讓 幼 兒 有 全 人 及 均 衡 發 展。過 渡

期 間 ， 參 考 現 有 方 法 ， 為 處 於 私 人 物 業 的 資 助 幼 稚 園 提 供 租 金 資 助 ， 長 遠 應 作

出 土 地 規 劃 ， 為 幼 兒 教 育 預 留 官 方 用 地 ， 供 建 設 完 善 的 校 舍 設 施 。  
12.  加 強 中 小 幼 銜 接 及 學 額 規 劃 ， 制 訂 全 面 政 策 及 支 援 措 施 ， 包 括 支 援 少 數 族 裔 兒

童 ， 及 檢 視 特 殊 需 要 兒 童 的 類 別 ， 加 強 專 業 支 援 為 幼 兒 及 早 識 別 ， 協 助 提 供 調

適 課 程 ， 或 作 適 當 的 轉 介 服 務 。   
13.  設 立 有 幼 教 界 各 持 分 者 充 分 參 與 的 諮 議 平 台，並 包 括 跨 界 別 的 專 業 人 士（ 例 如 社

工 、 心 理 學 家 、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、 兒 童 權 利 組 織 等 ） 的 參 與 ， 堅 守 幼 兒 教 育 的 核

心 價 值 和 教 育 理 念 ， 其 職 能 是 監 察 、 規 劃 和 檢 視 幼 兒 教 育 的 健 全 發 展 。  


